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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文件山 东 省 能 源 局
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办公室

鲁发改能源〔2025〕396 号

关于做好 2025 年电力市场
平稳衔接过渡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，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、山东电力交

易中心、各市场经营主体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《关于深化新能

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发改

价格〔2025〕13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稳妥有序推进新能源上网电

价全面市场化改革，保障我省电力市场平稳过渡和新能源行业

持续健康发展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将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

革过渡期（2025 年 6 月 1 日至我省新能源全量入市前）有关工

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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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能源项目存量与增量划分原则

存量项目是指 2025 年 5月 31 日前全容量并网的风电、太阳

能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新能源项目），增量项目是指 2025年 6月

1 日及以后全容量并网的新能源项目。新能源项目全容量并网规

模以项目核准（备案）容量为准；全容量并网时间，以项目首次

并网时间为准，其中，风电、集中式光伏和 10千伏及以上分布式

光伏项目，为电网企业发电设备启动试运票中标注的“开工时间”；

10千伏（不含）以下低压分布式光伏项目，为电网企业现场验收

调试并网时间。首次并网前，新能源项目需全容量建成。

分期（批）并网的项目，应在核准（备案）文件中明确分期

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，或分别办理核准（备案）文件。建成投产

规模与核准（备案）文件中分期（批）建设内容一致的，视同为

当期（批）项目按照核准（备案）文件全容量建成投产。对于分

期（批）建设的项目，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按程序组织并网验收。

二、明确过渡期新能源参与市场方式

（一）集中式项目。

过渡期间，除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或电价附加补贴全生命周期

到期的项目外，存量项目（含配建储能）参与市场及结算方式，按

照现行电力市场规则规定执行；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或电价附加补

贴全生命周期到期的新能源项目，按规定参与中长期交易（含绿电

交易），全电量报量报价参与现货市场。增量项目（含配建储能）

在机制电价执行前，按规定参与中长期交易（含绿电交易），按现

行电力市场规则全电量报量报价参与现货市场。增量项目（含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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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分布式项目。

过渡期间，除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或电价附加补贴全生命周

期到期的项目外，存量项目参与市场及结算方式，按照现行电力

市场规则及相关政策文件执行。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或电价附加

补贴全生命周期到期的新能源项目，应全电量参与市场交易。增

量项目、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或电价附加补贴全生命周期到期的

存量项目，可独立报量报价或通过聚合方式报量报价参与市场，

也可作为价格接受者参与市场。

1.市场注册。独立报量报价或通过聚合方式报量报价参与市

场的项目，应按照《电力市场注册基本规则》（国能发监管规

〔2024〕76 号）要求在电力交易平台办理市场注册，注册前应

完成并网调度协议（或负荷确认协议）、购售电合同等协议签订，

具备并网条件，同时需要具备身份认证、项目备案文件、发用电

户号等信息。未独立报量报价且未通过聚合方式报量报价参与市

场的项目，默认作为价格接受者参与市场。电网企业会同电力交

易中心建立分布式新能源市场注册“绿色通道”，实现新能源云

储能）机制电价执行后，参照存量项目模式，将机制电量部分暂视

为未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的上网电量（α非市场%取为竞得机制电量比

例，未取得机制电量时取 0，下同），匹配至居民、农业等保障性

电量，执行机制电价；机制电量以外电量部分按规定参与中长期交

易（含绿电交易），月度净合约量上限按照（ 1 -竞得机制电量比

例）折算，报量报价参与现货市场。增量项目全电量按照现行电力市

场规则结算并承担相关市场运行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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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、营销系统平台、调度自动化系统与电力交易平台的数据交

互，做好分布式新能源市场注册服务。

3.计量结算

（1）计量方式。独立报量报价或通过聚合方式报量报价参

与市场的增量项目，按照 96 点曲线分时计量。作为价格接受者

参与市场的项目，暂按自然月计量，后续逐步具备分时计量条件。

（2）结算方式。独立报量报价参与市场的增量项目机制电

量部分暂视为未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的上网电量，执行机制电

价，机制电量以外电量部分按照现行电力市场规则结算。通过聚

合方式参与市场的增量项目按照现行电力市场规则中虚拟电厂

发电储能类机组（#1 机）方式结算。作为价格接受者参与市场

2.交易方式。独立报量报价参与市场的增量项目，应具备申

报预测功率及“四可”（可观、可测、可调、可控）能力，机制

电价执行前，按规定参与中长期交易（含绿电交易），按现行电

力市场规则全电量报量报价参与现货市场；机制电价执行后，将

机制电量部分暂视为未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的上网电量，匹配至

居民、农业等保障性电量，执行机制电价，机制电量以外电量部

分按规定参与中长期交易（含绿电交易），月度净合约量上限按

 照（1-竞得机制电量比例）折算，报量报价参与现货市场。通过

聚合方式报量报价参与市场的增量项目，按照现行电力市场规则

中虚拟电厂发电储能类机组（#1 机）参与市场方式执行。作为

价格接受者参与市场的，由电网调度机构集中预测、作为边界参

与现货市场出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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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增量项目，将机制电量部分暂视为未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的上

网电量（其中“自用有余”分布式光伏结算机制电量=竞得机制

电量-自发自用电量，结算机制电量为负值时取 0），匹配至居民、

农业等保障性电量，执行机制电价；机制电量以外电量部分，按

照当月同类型集中式新能源实时市场加权平均电价结算。项目全

电量按照现行市场规则承担相关市场运行费用。

（三）省间交易。

过渡期间，存量集中式新能源继续按照现行政策参与省间交

易，鼓励通过独立或聚合方式报量报价参与市场的分布式项目参

与省间现货交易。对增量项目，在省内现货市场出清时，将新能

源预测功率减去省间中标量后，以未纳入机制电量的比例确定参

与省内现货市场部分，按照现行政策和现货市场规则参与现货市

场出清、结算。

（四）绿电交易。

绿电合同以新能源项目为单元签订，合同中应明确交易合同

电量、电力曲线、电能量价格、绿证价格、绿电环境价值偏差补

偿方式、结算参考点等要素。售电公司的所有绿电交易电量均应

关联至零售用户。绿电合同剔除绿证价格后，等同于省内中长期

电能量合同，按照现行电力市场规则结算；绿证部分按当月绿电

合同电量、发电企业扣除结算机制电量的剩余上网电量、电力用

户用电量三者取小的原则确定结算电量，以绿证价格结算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我省新能源全量入市前，存量项目持有过过渡期间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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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后省内中长期合约的，不再纳入机制电价执行范围。

（二）存量项目调试期价格按照现行规则及政策执行；增量

项目机制电价执行开始时间前的调试期执行调试期价格，机制电

价执行开始时间另行规定。

（三）过渡期间，我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交易及其他经营主

体参与电力市场交易，仍按照现行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本通知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。待我省电力市场

规则修订完善及交易技术支持系统升级后，另行安排年度电力市

场交易相关工作。

（五）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，请及时向省发展

改革委、省能源局和山东能源监管办报告。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能源局

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办公室

2025 年 5 月 30 日



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5月 30日印发


